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導師聘任及導師制度實施辦法 

九十二年十月十四日 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六月十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06月 12日 10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2月 7日 11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2月 6日  11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2月 5日  11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6月 11日  112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發揮與落實導師功能，促進學生各方面之適應與發展，特依據教師

法第 32條暨斟酌本校實際情況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原則每班設班級導師一人，每系(組)設置職涯導師一名，由校長

聘請講師以上專任教師擔任班級導師；職涯導師聘請具業界經驗 5 年

（含）以上之各系傑出校友，或由具專業職能之校友或業師協同擔任。 

第三條   本校各學院設院導師一人、各系設主任導師一人，由校長聘請各院長

及系主任兼任之，負責協商各該院及系之導師，實施指導工作。 

各班導師聘任，由各系主任就具學生輔導高度熱忱之專任教師直接推

薦；職涯導師方面，由各系主任與職涯發展中心主任聯合推薦具業界

經驗 5年（含）以上之各系傑出校友，或由具專業職能之校友或業師，

並經院長同意後送學生事務處彙整審核，簽請校長聘任之。 

第四條   至少一小時固定時間，由學生事務處商同教務處（進修推廣部由學生

事務組商同教務組）、通識教育中心、各系所妥為安排適當時間，列

入課程表公告實施。職涯發展中心每週至少排定一小時固定時間及地

點協助各系職涯輔導工作，公告實施提供學生諮詢輔導。 

第五條   班級導師對學生之身心健康、學習適應及品德行為之陶冶，均應體察

個性及個別差異，並施以適當之指導，鼓勵學生優良表現，使其正常

發展，養成健全之人格；需進行導師研習、班級經營、學生輔導與學

生評量等面向輔導工作。職涯導師統合協助該系學生職涯發展、實習

就業及職能相關輔導工作，媒合業師與學生職涯輔導及校友聯繫工作。

提供學生職涯諮詢，協助學生職涯發展的建構及學習規劃，培育未來

就業能力。並協助職涯發展相關平台建置與推廣；同時協助系上各類

弱勢學生的學涯與職涯輔導。 

院導師、系主任導師對本院或系各班之團體生活輔導應輪流參加。 

第六條   導師遇有借調、出國進修、教授休假研究、延長病假、留職停薪、深

耕服務等情事者，各系所主管應主動遴薦其他教師接替，並將變更名



單知會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進修推廣部知會學生事務組）、人事室、出

納組，以辦理相關作業。 

         倘導師因上述以外原因請假或出缺已影響導師業務者，系主任應遴選

其他教師代理，並依前項程序辦理。 

第七條   導師應妥為安排適當時間指導學生、舉行座談會、討論會以及其他有

關團體生活之指導，並將上開實施情形扼要記載，隨時指導學生改進

缺點，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聯繫，如平時發現學生有不良習性或其他

特殊事項，應隨時通知家長注意。 

第八條   導師應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增進專業知能，提升輔導學生

之能力;職涯導師另應參加校內外職涯培訓。 

第九條   導師輔導學生得視實際需要，轉介本校學務、職涯輔導或其他相關單

位協助處理。 

第十條   學生事務處為明瞭學生事務實施情形研討改進方法，每學期應召開全

校導師會議至少一次，各院導師、系主任導師為明瞭並指導各班之實

施情形，得定期召開院、系導師會議，宣達重大輔導事項、課程及導

師業務相關議題之討論。 

第十一條 全校導師會議參加人員，為學生事務長、各院導師、各系主任導師、

各導師、系教官、學務處所屬二級主管、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

部系(副)主任導師、進修推廣部各導師及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組長

等，並邀請一級單位主管列席，由校長擔任主席。 

各院導師會議參加人員為各系主任導師，由院導師召集之；各系導師

會議參加人員，為各系主任導師、系教官及各導師等，應邀請該院院

長出席，由各系主任導師召集之。 

職涯導師另應參加職涯發展中心召開之每年一次全校職涯輔導會議。 

第十二條 院導師、主任導師、教師兼任日間部導師，其每月發給之導師費依教

師職級折算每週 2 小時，如主任導師、日間部班級導師同時兼任兩職

者，導師費不得重複支領，惟得以減少授課鐘點 2小時。 

         進修推廣部導師，其每月發給之導師費依教師職級折算每週 1 小時，

如同時兼任兩職者，導師費不得重複支領，惟得以減少授課鐘點 1 小

時。 

         班級導生活動費專用於學生輔導，每位學生以每年 250元核計為原則，

須依程序繳交活動成果並覈實檢據核銷；導生活動費運用原則另訂之，

導生活動費額度得視學校財務狀況調整之。 

         所需相關經費由本校校級計畫補助款或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十三條 為落實導師功能，得制訂本校相關績效考核機制。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